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運動部 函
地址：104703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
聯絡人：林春妃
電話：02-87711027
傳真：02-87728707
電子郵件：doreen@sports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1日
發文字號：運適(三)字第11502003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1150200352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5年運動部輔導民間團體於運動賽事設立身心障

礙者參賽組別計畫補助原則」1份，請惠予轉知轄內及貴

單位合作之相關民間團體踴躍申請，並於期限內函送申請

資料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室，並副知本部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提升身心障礙者參與運動賽事之機會與可近性，本部推

動「115年運動部輔導民間團體於運動賽事設立身心障礙者

參賽組別計畫」，鼓勵辦理國人高參與度且參與人數達1千

人之運動賽事（如路跑、自行車與游泳等），增設身心障

礙者參賽組別，藉以營造共融友善之運動環境，擴大全民

運動參與。

二、本計畫補助對象為依法設立之民間團體，補助金額將依申

請計畫內容、規模及實際執行成效核定，並採取分期撥付

方式辦理，每案最高補助金額新臺幣500萬元。

三、旨揭計畫受理申請期間自115年5月25日起至115年6月25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50216107

■■■■■■計畫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6/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2 附件隨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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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，請協助轉知轄內符合資格且具辦理意願之民間團體，

踴躍提出申請。

四、本計畫補助項目包括：

(一)賽事核心執行項目：包括裁判費、醫護支援費、志工相

關費用、保險費、獎牌（盃）製作、秩序冊印製、場地

布置與租借，以及適應賽事推廣等相關費用。

(二)適應運動輔具與設備：包括手搖車、競速輪椅、浮力輔

具等專業輔具之租賃、維護及安全調整費。

(三)無障礙設施設置：包括無障礙坡道、升降設備、無障礙

停車空間、廁所及盥洗室（含更衣空間），以及視聽輔

助系統等設施。

(四)專業人力與服務：包括醫事人員、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

療師、適應體育專業人員、視障陪跑員、手語翻譯員等

相關服務費用。

(五)交通與配套服務：包括復康巴士、低地板接駁車租賃及

無障礙友善補給站等服務設置。

五、檢附「115年運動部輔導民間團體於運動賽事設立身心障礙

者參賽組別計畫補助原則」1份，請協助廣為宣導周知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體育局、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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